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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资学校
全面评鉴

程序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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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全面评鉴的目的

II. 全面评鉴的基本原则

III.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- 全面评鉴队伍
- 程序安排示例
第一部分:「学与教评鉴」
第二部分: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

IV. 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- 教育局全面评鉴队伍
- 程序安排

概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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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全面评鉴的目的

在直资学校进行全面评鉴的目的是：

 为局方提供参考，以助考虑是否延续或再次订
定直接资助计划办学协议

 让直资学校评估其发展重点，了解本身的优势
及需持续发展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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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全面评鉴的目的 (续)

 让直资学校的良好措施得以善加利用及向其他
学校推介

 提供机会让直资学校可藉此灵活对照香港及区
外的良好措施

 提供有关直资学校教育质素现况的资料



5

(II) 全面评鉴的基本原则

全面评鉴队伍须：

 以专业、持正和尊重的态度进行全面评鉴

 检视全校的情况，适当涵盖香港课程架构
各部分、学与教及评估、学生全人发展，
以及学校本身的发展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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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据「香港学校表现指标」 、搜集
的显证及学校提供的数据(包括学校
表现评量)，客观地评核学校表现

(II) 全面评鉴的基本原则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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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全面评鉴的基本原则 (续)

表现指标架构的四个范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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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诚实及公正的态度汇报学校表现

 过程中与学校有明确而坦诚的沟通

 凡事以学生的利益为依归

 在进行全面评鉴时搜集的个人及学校数据，
必须绝对保密

 确保评核准则的一致性

(II) 全面评鉴的基本原则 (续)



9

 学校委聘外间机构组成的全面评鉴队伍的
成员必须经教育局批准

 一名教育局人员亦会被派驻加入评鉴队伍，
出任观察员的同时，亦会就有关全面评鉴
的进行提供数据及意见(包括就评鉴报告的
撰写提供意见)

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
外间机构的全面评鉴队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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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 (续)

第二部分

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

(核实学校持续发展的效能)

第一部分

「学与教评鉴」

(评核学与教的整体表现)

+
全面评鉴包括两部分：

「学与教评鉴」及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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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校可按本身需要，制订合适程序，以
达至评鉴的目的

 本简报第12至24页提供两部分评鉴的示
例说明，第一部分为「学与教评鉴」，
第二部分为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

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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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学与教评鉴」前安排

「学与教评鉴」期间

「学与教评鉴」后安排

第一部分

「学与教评鉴」

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一部分「学与教评鉴」

由外间机构进行
全面评鉴

程序安排的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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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间机构的评鉴队伍在3至4天之内检视学
校的课程及学校提出的关注重点

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一部分「学与教评鉴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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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校与外间机构安排检视学校的学与教及
相关的评鉴重点

 评鉴范畴须涵盖所有学习领域及常识科(小
学) /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(中学)，并须由
专科视学人员进行评核

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一部分「学与教评鉴」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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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览文件：
 学校文件

 科目测考卷连评分参考

 具代表性及已批改的学生答卷样本(如
能提供)

 学生课业样本

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一部分「学与教评鉴」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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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课及观察学校活动(包括学生活动)

 与个别教师作观课后交流

 与校长、学校教职员及学生面谈

 向校长、科主任及有关教师作口头回馈

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一部分「学与教评鉴」期间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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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一部分「学与教评鉴」后

 于一周后完成「学与教评鉴」的报告，该部
分的报告须于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
完成后，作为整份报告的附录

 该部分的报告须就学校的学与教水平与学校
最初申办直资模式的建议是否相符，作出明
确的判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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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期间

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后

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

第二部分
「策划与发展

评鉴」

由外间机构进行
全面评鉴

程序安排的示例

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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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「学与教评鉴」后一周，外间机构需
用2至3天时间进行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 ，
检视学校在各范畴的工作

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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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校提供有关文件及资料

 评鉴队伍分析学校文件及数据

 评鉴队伍拟订评鉴计划—包括核实「学与教评鉴」

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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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前 (续)

 全面评鉴前探访
与校监会谈

校长介绍学校强项及发展优次

评鉴队长向全体教师简介评鉴的程序安排

 与家长会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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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阅览学校文件

 会见校内成员

 向学校简述评鉴的初步结果

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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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间机构发出评鉴报告初稿予学校及教育局，
该报告须就学校的教育质素和学生的表现，与
学校最初申办直资模式的建议是否相符，作出
明确的判断

 学校就报告初稿内容的重点作出书面回应

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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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间机构发出报告定稿予学校及教育局；学校提供整份
全面评鉴报告定稿复印本，供持份者阅览

 教育局将全面评鉴报告定稿的正文(不包括附录) 上载
教育局网站(http://www.edb.gov.hk)。教育局上载全面评
鉴报告的网页会连结学校网页

 学校须把家长版报告(不包括附录的报告定稿)派发给家
长

 学校须印备整份全面评鉴报告定稿，供家长查阅

(III) 由外间机构进行的全面评鉴
第二部分「策划与发展评鉴」后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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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

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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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教育局评鉴队伍

 教育局人员：

队长、核心成员、科目成员

 业外人士一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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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评鉴前

全面评鉴期间

全面评鉴后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程序安排

(IV)

由教育局进行
的全面评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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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局通知学校有关全面评鉴的日期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前 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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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面评鉴队的队长就下列各项与校长联络：

 确定全面评鉴的日期

 「全面评鉴前探访」及与家长会谈的安排

 简介全面评鉴的程序

 学校需提交及准备的文件

学校文件

校长介绍学校强项及发展优次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前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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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致函通知学校:

•全面评鉴的目的及程序安排

•全面评鉴的日期

•「全面评鉴前探访」的日期及时间

•与家长会谈的日期及时间

•学校须于评鉴前提交的文件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前 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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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校向教育局提交文件

 学校准备科目测考卷及评卷参考、具代表性
及已批改的学生答卷样本(如能提供)、学生
课业样本和其他学校文件

 学校向教育局提供上课及学校活动时间表，
供评鉴队伍拟定观课、面谈及观察学校活动
的计划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前 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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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「全面评鉴前探访」
与校监会谈

校长介绍学校强项及发展优次

评鉴队长向全体教师简介评鉴的程序安排

• 与家长会谈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前 (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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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期间 (1)

观课时间表(于观课当天早上第一节课前
交予学校)

观课及观察学校活动

与个别教师作观课后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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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览学校文件及科目测考卷

与学校教职员及学生面谈

阅览学生课业样本、测考试卷、已批改的
测考答卷等(来自不同能力成绩组别)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期间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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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科主任及有关教师作口头回馈

 向学校管理层简述评鉴的初步结果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期间 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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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评鉴报告初稿

教育局会发出评鉴报告初稿予学校；学校
于四星期内就报告初稿内容的重点作出书
面回应

校长及教师透过「学校发展与问责数据电
子平台」填写全面评鉴调查问卷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后 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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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评鉴报告定稿

教育局于收到学校书面回应后，向学校发
出全面评鉴报告的定稿及家长版(载有报告
定稿的正文，不包括附录)

学校须把全面评鉴报告的家长版派发给家
长

学校须印备整份全面评鉴报告定稿，供家
长查阅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后 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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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學後安排

 教育局将全面评鉴报告的家长版上载教育局
网站：http://www.edb.gov.hk

 教育局上载全面评鉴报告的网页会连结学校
网页

(IV)由教育局进行的全面评鉴
全面评鉴后 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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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


